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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关于《乳山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专用标志管理
办法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起草的必要性 

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规范生产经营秩序，强化

乳山辖区内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和特色，保护生产者、经营者和

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各级政策要求，结合

乳山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乳山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专用标志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并建议以部门规范文件形

式下发。 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起草过程和依据 

根据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第十条：示范区的主要任务（一）夯实保护制度，引领协同推

进。健全社会共治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体系，加强区域资源整

合和制度衔接，出台协调配套的保护和管理政策，制定具体工

作计划和保障措施。《管理办法》由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拟

定，并经过市市场监管局党组多次研究，向市工信局、商务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海洋发展局、牡蛎协会、樱桃协会、大姜协会、

面食协会及相关市场主体广泛征求意见，制定程序合法。 

《管理办法》的制订严格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

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、《地理标志专用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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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地理标

志产品现状制定，制定依据合法。 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 
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、二十三条，分总则、使用条件及要

求、权利与义务、管理机构及职责、附则 5 个部分，主要内容

如下： 

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应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

省乳山市地域及海域内，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须按照各地

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要求，向证明商标注册人提出

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方可使用。申请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

单位应向该证明商标权利人递交相应的材料, 地理标志证明商

标权利人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使用申请书后，应当在三十个工

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做出书面审核意见。《管理办法》规定了

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者的权利及义务、地理标志专用标

志合法使用者的权利及义务。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生

产者，未按相应标准管理、生产的，或在两年内未在受保护的

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相关程

序注销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登记，停止其使用地理标

志产品专用标志并予以公告。管理办法还对商标、专用标志违

法行为进行了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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